
              強化美國電網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根據《美國憲法》與美利堅合眾國法律賦予我作為總統的權力，特此發布命令：

第1節 目的。
 美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電力需求激增，此現象受到科技迅速發展的推動，包括人工智
慧資料中心的大量擴增及國內製造業的成長。此一需求上升，再加上現有產能的挑
戰，對我國電網造成重大壓力。電網缺乏可靠性將威脅美國人民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安
全。美國要持續在科技創新領域居於領先地位，仰賴所有可用電力發電來源提供穩定
能源，以及維持國家電網的完整性。

第2節 政策。
 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確保電力網路的可靠性、韌性與安全性。為了在國內提供足夠且穩
定的電力供應，以應對日益增加的電力需求，並因應2025年1月20日發布的第14156

號行政命令（宣布全國能源緊急狀態）所界定的全國性緊急情況，美國政策進一步規
定：我國電網必須善用所有可用的發電資源，尤其是具備安全性與冗餘燃料供應能力
的電力來源，以支援長時間運轉。

第3節 運用緊急權力處理能源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a) 為保護美國電網在面臨供電中斷風險（依據電網營運機構之預測）時的可靠性與
安全性，以防止全面性電網故障，能源部長應在其認為適當的行政部門與機構主管協
助下，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簡化、制度化並加速能源部根據《聯邦電力法》
第202(c)條發布命令的程序，包括審查並核准發電資源申請以最大產能運作的申請
案。

(b) 自本命令發布日起30天內，能源部長應制定一套統一方法，分析由聯邦能源監管
委員會所監管的各大區域電網目前與預期的儲備容量比，並據此辨識出現行與預期的
低於容許門檻之區域。該方法應包括： (i) 參考歷史事件分析多樣化的電網條件與運作
情境，以提供充分依據； (ii) 根據各類型發電資源在實際情況與各種電網情境下的歷
史表現，評估其在此類條件下的效能； (iii) 該方法及其所產出的分析結果，應於本命
令發布後90天內公布於能源部網站。



(c) 能源部長應建立一套機制，定期評估上述(b)項中所述方法及其產出之分析與結
果，並訂定辨識各區域內對系統穩定至關重要之發電資源的作業規範。此規範應另包
括： (i) 運用所有法律授權機制（包括《聯邦電力法》第202(c)條），確保被列為關鍵
資源的發電設施能繼續留存並可在高風險區域內調度使用； (ii) 如能源部長認為適
當，且在不違反適用法律（包括《聯邦電力法》第202條）前提下，禁止名義裝置容
量超過50兆瓦之發電資源退出主電網系統或更換燃料來源，若該更換會導致根據(b)項
方法評估後的總可認列發電容量出現淨減少。

第4節 一般條款。
 (a) 本命令不得解釋為削弱或以其他方式影響下列事項：
 (i) 法律賦予行政部門或機構（或其首長）之權力；或
 (ii) 預算管理與行政管理局局長所擁有之關於預算、行政或立法提案之職責。

(b) 本命令之執行須依照適用法律，並視撥款可用情況而定。

(c) 本命令無意也不構成任何實體或程序上之權利或利益，任何人不得依據本命令，向
美國政府、其部門、機構、單位、官員、雇員或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主張任何法
律或衡平法上可強制之權利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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